
法規名稱：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作業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6日財政部台財促字第 11425536740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8條

；依第 18條規定：自發布日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第六項規

定訂定之。

第 2 條

民間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依其土地

、設施取得方式區分如下：

一、民間自行備具私有土地、設施案件：指申請人自行取得私有土地、設

    施所有權或使用權，非由主辦機關依本法相關規定提供或協助取得。

二、主辦機關提供土地、設施案件：指由主辦機關依本法相關規定提供土

    地、設施。

第 3 條

主辦機關依申請或政策需求辦理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應

進行政策公告。

前項政策公告辦理之時機如下：

一、由申請人向主辦機關提出規劃構想書，經主辦機關納入政策需求考量

    後辦理。

二、由主辦機關依政策需求辦理。

第一項政策公告應載明事項，依本法施行細則第七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並應包含向民間徵求可行性評估報告。

第 4 條

前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劃構想書應記載以下事項：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二、土地、設施基本資料：包括使用土地、設施之範圍、取得或提供方式

    。

三、規劃構想：包括土地、設施使用構想。

四、對公眾使用及公共利益之評估。

五、需政府協助事項。

六、其他有關規劃構想事項。

申請人提出之規劃構想書，經主辦機關評估不符合政策需求者，應逕予駁

回。

第 5 條

第三條第三項申請人提出之可行性評估報告應記載下列事項，並由主辦機

關於政策公告載明：

一、公共建設目的及民間興辦項目、方式。

二、民間參與效益及政府效益。

三、市場。

四、技術。

五、財務。

六、法律。

七、土地及設施取得。

八、環境影響。

九、國家安全及資通安全疑慮之威脅。

十、需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

十一、其他。

前項第一款興辦項目包含附屬事業者，應載明其辦理目標及達成該目標之

項目及內容。

第一項第七款應載明土地、設施取得所有權或使用權之時程、方式及其存

續期間。



第 6 條

主辦機關於申請人提出可行性評估報告後，依下列程序辦理初審：

一、審查可行性評估報告，並得視需要邀請專家、學者協助。

二、依本法第六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辦理公聽會。

三、與申請人協商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其涉及預算者，應依本法規定報

    請行政院核定或由各該地方政府自行核定。

四、核定可行性評估報告。

申請人有二人以上時，主辦機關依前項第一款審查可行性評估報告，得審

查通過多名申請人，並按其可行性評估報告完整性及公共利益效益性排定

順位，並通知各申請人後，續行辦理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初審程序。有未

完成初審程序情形時，主辦機關得按所排定順位再依序辦理初審。

主辦機關依第一項程序辦理之初審通過者，為民間自行備具私有土地、設

施之案件，不以一人為限；為主辦機關提供土地、設施之案件，以一人為

限。

第 7 條

民間自行備具私有土地、設施案件，經初審通過後，主辦機關應通知申請

人於一定期間內，依初審結果擬具投資計畫書及投資契約草案，向主辦機

關提出申請。

前項投資計畫書內容，視個案性質包括下列事項：

一、公共建設目的及民間興辦項目、方式。

二、土地、設施使用計畫。

三、興建計畫。

四、營運計畫。

五、財務計畫。

六、金融機構融資意願書。

七、需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



八、其他法令規定文件。

第一項投資契約草案應載明事項，至少應包含本法第十一條規定事項。

第 8 條

民間自行備具私有土地、設施案件，主辦機關應於初審通過後，成立甄審

會審核前條第一項投資計畫書，並將核定後之投資計畫書，納入前條第一

項申請人提出之投資契約草案，續行辦理議約事宜。

第 9 條

民間自行備具私有土地、設施案件，其經主辦機關核定投資計畫書後，申

請人應自接獲主辦機關通知次日起，按核定時間籌辦，並與主辦機關簽訂

投資契約，依法興建、營運。

前項期限，申請人得於屆滿前以書面向主辦機關申請展延；展延期間以一

年為限。逾期無法簽訂投資契約者，主辦機關應廢止該申請案件之核定。

第 10 條

主辦機關提供土地、設施案件，經初審通過後，主辦機關應於一定期間內

，依初審核定之可行性評估報告擬訂公開徵求內容。

前項公開徵求內容，應依個案性質載明下列事項：

一、案名。

二、公共建設目的。

三、可行性評估報告摘要及初審結果摘要：包括公聽會出席人員之建議或

    反對意見；其有不採納者，並敘明理由。

四、允許使用土地、設施之基本資料：包括主辦機關提供土地、設施範圍

    。

五、允許申請參與之公共建設類別及民間參與方式。

六、公共建設計畫許可年限及應達到之功能、效益。

七、容許民間投資附屬事業者，其範圍及其所需土地使用期限。

八、申請人之資格條件。



九、申請案件之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

十、初審通過者，其優惠條件。

十一、公告日、申請文件遞送截止日、申請程序、申請釋疑方式與期限及

      申請保證金之收取與返還。

十二、招商文件領取地點、方式、售價及付款方式。

十三、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

十四、主辦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授權或委託事項。

前項第十款初審通過者優惠條件，得由初審通過者提出，由主辦機關送甄

審會審定。

第一項公開徵求內容涉及重大權益事宜者，如得變更，應敘明之，並附記

其變更程序。

第 11 條

前條第二項第十二款招商文件，除包括同條項公開徵求內容外，並包括下

列事項：

一、申請須知。

二、投資契約草案。

三、附錄：指與個案或用地相關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申請須知，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投資計畫書之主要內容及格式。

二、申請案件之評定方式及評審時程。

三、主辦機關承諾及配合事項。

四、議約及簽約期限。

第 12 條

主辦機關提供土地、設施案件，主辦機關應公開徵求申請人及通知初審通

過者依公開徵求內容，於一定期限內，依前條第二項第一款擬具投資計畫

書提出申請。



第 13 條

主辦機關提供土地、設施案件，主辦機關應於初審通過後，成立甄審會，

辦理下列事項：

一、審定第十條第二項第九款之甄審項目、甄審標準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

    二款之評定方式。

二、審定第十條第二項第十款優惠條件。

三、就申請人之投資計畫書，擇優評審之。

第 14 條

民間自行規劃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申請人提出之規劃構想書及可行性評估

報告內容，經主辦機關發現有缺漏、不符程式或有疑義，主辦機關得通知

申請人補件、補正或提出說明，申請人未依通知期限辦理者，視為放棄補

件、補正或說明。

前項申請人未依通知期限辦理可行性評估報告內容補件、補正或說明者，

主辦機關得為初審不通過之決定。

第 15 條

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其經政策需求評估不符合、初審不

通過及審核或評審結果，主辦機關應簽報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並於核

定次日起十四日內公開於主管機關資訊網路，及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政策公告或公開徵求後無申請人、資格審查後無合格申請人、無法完成議

約或簽約，或完成簽約者，應公開於主管機關資訊網路。

第 16 條

主辦機關審核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應於一年內核定，必

要時得延長一次，最長不超過六個月。但情形特殊者，不在此限。

前項審核期間之計算，自主辦機關辦理政策公告之次日起至審核或評審結

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止。但民間於主辦機關政策公告前提出規劃構想書者

，自規劃構想書送達主辦機關之次日起算。



前項期間，不包含限期申請人補件、補正、提出說明、徵求民間提出可行

性評估報告及投資計畫書之期間。

第一項特殊情形應由主辦機關認定，不得授權所屬或委託其他機關（構）

辦理。

第 17 條

民間自行規劃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之申請人，誤向主辦機關所屬機關（構）

提出申請者，該機關（構）應於收受之次日起七日內，移送主辦機關或依

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報經主辦機關授權執行，並通知申請人。

第 1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